国家跳伞（特技定点）集训队
教练员选聘办法
为做好跳伞（特技定点）项目国际比赛备战工作，加强国家跳伞集训队日常训练，优化教练员人才队伍建设，依照《国家队运动员选拔、教练员选聘与监督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制定本办法。
一、选聘原则
国家跳伞（特技定点）集训队（以下简称“国家集训队”）教练员通过公开选聘的方式产生。选聘工作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确保过程科学规范、结果公信权威。
二、选聘岗位及名额
（一）国家集训队主教练1名。
（二）国家集训队教练员4名。
三、选聘人员条件与要求
（一）基本条件
⒈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
⒉热爱跳伞教练员工作，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事业心；
⒊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⒋身体健康，具有大专（含）以上学历；
⒌60周岁以下，并能够完成至少一个聘期履职；
⒍接受拟聘任岗位的任务指标，能够满足国家集训队训练及比赛各项要求；
⒎无兴奋剂违规及赛风赛纪不良记录；
⒏所在单位同意推荐并全力支持其赴国家集训队执教。
（二）主教练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参加主教练选聘：
⒈具有副高级（含）以上跳伞教练员职称；
⒉担任国家集训队教练员满4年；
⒊担任省（区、市）跳伞队主教练职务满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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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参加教练员选聘：
⒈具有国家集训队教练员任职经历；
⒉现役省（区、市）跳伞队教练员；
⒊具有初级（含）以上跳伞教练员职称；
⒋具有省（区、市）跳伞队助理教练执教经历且曾代表国家跳伞队参加世界锦标赛或世界杯比赛并取得个人冠军的优秀运动员。
四、组织领导
为强化选聘工作组织领导，成立国家集训队教练员选聘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组长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航管中心”）主要领导担任。成员包括：航管中心跳伞项目分管领导（1名）及跳伞项目主管人员（1至2名）、国家体育总局安阳航空运动学校（以下简称“安阳航校”）领导（1至2名）、各省（区、市）跳伞运动主管部门领导（1名）。
领导小组下设选聘工作办公室，其具体工作由航管中心跳伞项目主管部门承担。
五、选聘程序
（一）在航管中心官方网站发布教练员选聘工作通知。
（二）参选人将加盖所在单位公章的《国家跳伞集训队教练员选聘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至选聘工作办公室。
（三）选聘工作办公室对参选人员资格进行初步审查，将初审合格人员名单报领导小组审批后，组织召开选聘会议。
（四）参加选聘工作会议成员包括：所有通过资格审查的参选人、领导小组成员、各省（区、市）跳伞队主教练。
（五）陈述与答辩
参选人在选聘会议现场（或通过线上会议）进行陈述并答辩。主教练陈述时间不超过15分钟，教练员陈述时间不超过10分钟。陈述内容应包括：
（1）本人基本情况介绍，包括：姓名、年龄、学历、职称、现执教队别、执教年限、执教成绩、本人运动成绩、参选岗位等；
（2）对当代跳伞竞技运动发展趋势的理解与分析；
（3）对岗位工作性质的认识及对国家集训队现状的分析；
（4）履行岗位职责的总体思路、具体措施和创新点；
（5）对履行教练员“一岗双责”的认识，对安全管理、意识形态管理和反兴奋剂管理的认识。
参选人可根据个人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阐述，并回答领导小组及各省（区、市）跳伞队主教练的提问。
（六）投票与计票
（1）在所有参选人完成陈述与答辩后进行集中投票；
（2）投票采用无记名方式；
（3）投票人包括所有参选人、领导小组成员、各省（区、市）跳伞队主教练；
（4）投票人应严格按照选聘岗位的所需人数进行投票，可少选，多选选票作废。
（七）结果确定与公示
⒈选聘工作办公室汇总投票结果，根据得票多少提出拟当选人员，报航管中心审批；
⒉人选确定后，由航管中心发布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有关申诉与举报由航管中心纪委负责受理；
⒊公示无异议后，航管中心与当选主教练、教练员签订《聘任协议书》。
六、聘期与续聘
（一）主教练、教练员聘期均为2年。
（二）凡首次当选本岗位的教练员，试用期为3个月。
（三）主教练、教练员在聘期内，每年向航管中心提交书面述职报告。
（四）主教练、教练员聘期到期，符合以下情形者，经本人书面申请并与航管中心签订《聘任协议书》，可在本岗位续聘1个聘期：
⒈聘期内带队参加跳伞世界锦标赛或世界杯比赛，运动员所取得金牌数不低于比赛所设奖牌总数的40%；
⒉聘期内认真遵守《国家跳伞集训队管理规定》，工作表现得到航管中心、安阳航校、国家集训队其他人员和省（区、市）跳伞队认可。
七、解聘
在聘期内，主教练、教练员具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航管中心有权单方面解除其岗位聘任协议：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聘任条件。
（二）不能履行聘期内工作职责，无法完成聘任任务。
（三）严重违反《国家跳伞集训队管理规定》。
（四）因严重失职，给国家集训队造成重大损害或不良影响。
（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存在其他不适宜担任教练员职务或不能正确履行职责的情形。
八、相关要求
（一）主教练、教练员受聘期间其人事关系不变。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等待遇由其原所在单位负责，在国家集训队执教期间可享受集训队训练津贴。
（二）主教练、教练员在国家集训队执教期间，应遵守国家法律，遵守体育总局、航管中心及国家集训队的各项规章制度。
（三）主教练、教练员须签署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责任书，明确各自的职责与工作要求。
九、负责
（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二）本办法由航管中心负责解释。
体育总局航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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